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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日租金：　　　　　 元 租金共計：　　　　　 元 已付租金：　　　　　 元 付款方式：□現金 □信用卡

油料限用□95汽油 □高級柴油 擔保方式：出租人不另收取保證金或擔保品

小客車租賃定型化契約書
出租人(以下簡稱甲方)：日展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

汽車運輸業執照號碼：交營字026713號　　　　 統一編號：54192862

負責人：陳國展　　　　　　連絡電話：06-9266338 地址：澎湖縣馬公市臨海路11-1號

附表一

附表三

今由乙方向甲方承租小客車及隨車附件使用，經雙方當面點交試車無誤，且引擎正常，剎車系統良好，

機件無缺損，與契約書上所記載無誤；承租人言明租用　　　　　天。

訂 約 日 期 ： 中 華 民 國 　 　 年 　 　 月 　 　 日

附表二：出車前車況圖車牌二面懸掛完整
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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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車屬□智能

　　　□一般鑰匙，若不慎毀損或遺失需由承租人負擔全額費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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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面有租車約定條款，本人已詳讀且同意本契約之各項條件各條款：

(乙方)：　　　 　　親筆簽章

『特別條款：承租人，應遵守道路交通管

理處罰條例第35條：飲酒後不開車，及同

條例第43條：不在道路上蛇行超速或以危

險方式駕車，若擅自違規被舉發致車輛或

牌照被扣，承租人願付法律責任及賠償一

切損失。出車前車牌二面懸掛完整。』



小客車租賃定型化契約書
　　本契約條款已於簽立前經承租人審閱完成。出租人（甲方）並應於簽約前，將契約內容逐條向承租人（乙方）說明，雙方謹

簽訂書面契約，以憑信守。

第　一　條 契約當事人：出租人（以下簡稱甲方）及承租人（以下簡稱乙方）茲為出租小客車乙事，雙方同意訂立本契約書。

第　二　條　本車輛及隨車配件，詳如附表一。

　　　　　　本車輛出車前車況圖，詳如附表二。

第　三　條　租賃期間、租金計算、付款方式、出車里程、約定還車日期，詳如附表三。

第　四　條　租金除強制汽車責任險外，無提供其他附加保險。

第　七　條　本車輛使用燃料種類如本契約書正面所載，本車輛使用之燃料由乙方自備，（乙方還車時，需以出車時給付的油量

　　　　　　基準計算，剩餘之燃料不另退還），乙方並應購用合法銷售之燃料。乙方違反前項約定致車輛故障者，應負損害賠

　　　　　　償責任。

第　八　條　本車輛不得超載，並不得載送下列物品：

　　　　　　1.違禁品。2.危險品。3.不潔或易於污損車輛之物品。4.不適宜隨車之動物類。

乙方應在約定範圍內使用車輛並自行駕駛，不得使用於以下情況：（違反本項約定，甲方得終止租賃契約，並即時

　　　　　　收回車輛，如另有損害，並得向乙方請求賠償全部損失）。

　　　　　　1.擅交無合法駕照之他人駕駛。

2.從事汽車運輸業行為。

3.充作教練車等用途。

4.服用麻醉或迷幻藥或酒醉駕車。

5.為任何違反中華民國法令或其他違法目的之使用。

第 九　條　租賃期間乙方應隨車攜帶駕駛執照、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、汽車出租單及行車執照以備查驗。

　　　　　　乙方於租賃期間，因違規所生之處罰案件，有關罰鍰部分，由乙方負責繳清，如由甲方代為繳納者，乙方應負責償

　　　　　　還。租賃期間所生之停車費，過路通行費等費用，概由乙方自行負擔；有關牌照、行車執照或車輛被扣部分，自被

　　　　　　扣之日起至通知領回日止之費用，由乙方負擔。

第　十　條　乙方應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保管及維護本車輛，禁止出賣、設質、抵押、讓與擔保、典當車輛等行為。

第 十一 條　本車輛發生擦撞或毀損，除有不能向警察機關報案之情形外，乙方應立即報案並通知甲方後送雙方合意修車廠修理

　　　　　　，如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所生之拖車費、修理費及第十二條後段規定車輛修理期間之租金，應由乙方負擔。

第 十二 條　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本車輛毀損達無法修復程度者，應照當時市價賠償；毀損但可修復者，修理期間在十日以

　　　　　　內者，並應償付該期間租金定價百分之七十（不得高於七十）之租金；在十一日以上十五日以內，並應償付該期間

　　　　　　租金定價百分之六十（不得高於六十）之租金；在十六日以上者，並應償付該期間租金定價百分之五十（不得高於

　　　　　　五十）之租金。但期間之計算，最長以二十日為限。

第 十三 條　本車輛遺失或被盜者，除有不能向警察機關報案之情形外，乙方應立即報案並通知甲方。

第 十四 條　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本車輛遺失或被盜者，乙方應照當時市價賠償，如本車輛有投保竊盜損失保險者，乙方僅

　　　　　　支付市價與保險賠償金額之差額。乙方未賠償前失竊車輛經尋獲者，其賠償金額準用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規定處理

　　　　　　；乙方已賠償後失竊車輛經尋獲者，如本車輛未投保竊盜損失保險者，甲方應即將該車輛過戶予乙方。

第 十五 條　甲方應擔保租賃期間內本車輛合於約定使用狀態，如有違反，雙方得依物之瑕疵擔保或債務不履行等相關法律規定

　　　　　　辦理。

第 十六 條　乙方還車地點：甲方營業據點。

　　　　　　甲方交車地點：甲方營業據點。

　　　　　　（營業據點本契約書正面所載）。

第 十七 條　因本契約發生訴訟時，甲乙雙方同意以澎湖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，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及民

　　　　　　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規定之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。

第 十八 條　乙方欲續租本車輛者，應在甲方營業時間（08：00∼20：30）內事先聯繫並取得甲方之同意，始為有效；且乙方同

　　　　　　意如有逾時不還車或欠繳租金等情事，甲方除得竟自車輛停放處取回車輛外，並得向乙方請求取回占有車輛所生之

　　　　　　費用；至甲方未取回車輛占有期間，其權利義務仍以本契約為準。

第 十九 條 本契約如有未訂事宜，依相關法令及誠信原則公平解決之。

第 二十 條　甲方對乙方留存之個人資料負有保密義務，非經乙方書面同意，甲方不得對外揭露或為契約目的範圍外之利用，並

　　　　　　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保護個人資料。

第二十一條　本契約一式二份，由甲、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。

　　　　　　112.6.100本


